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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与准入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师生实验

室安全素养，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管理，根据《高等学校实验室

安全规范》《南开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结合

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办法适用于学院所有在实验

室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工作的教师，访问学者、劳务派遣人员、

临时工作人员，所有在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或学习、实习、交流

培养的学生，以及实验室其他工作人员。

第三条 学院作为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教育的责任主体，负责

组织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监督所属实验室（课题组）做好

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并落实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与准入制度；制

定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完善培训、演练档案管理；开

设实验室安全必修或选修课程、组织实验室安全竞赛等相关活

动。



第四条 实验室（课题组）教育培训与准入管理职责：

（一）实验室（课题组）负责人应严格落实实验室安全教育培

训与准入制度，确保实验室（课题组）内所有人员均完成学校或学

院的教育培训，接受实验室层级专项培训，并通过实验室安全考试。

（二）实验室（课题组）结合学科特点和从事的研究内容，对

实验室所有人员进行专业实验的安全教育与培训，内容包括：实验

涉及危险源或危险操作相关的安全知识、操作工艺、设备使用、试

剂或气体管理等标准操作规程、个人防护要点、注意事项与应急措

施，以及应急设施和物资的正确使用方法等，并做好安全培训档案

管理。

（三）实验室（课题组）负责人（含教学课程任课教师）应针

对项目特点制定具体的安全管理措施和安全教育方案，对参与本项

目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进行全员安全培训，依法履行安全告知义务。

第五条 实验室人员职责：

（一）进入实验室学习或工作的所有人员应自觉学习实验相关

的安全知识，接受安全技能和操作规范培训，掌握设备设施、防护

用品、应急处置物资的正确使用方法，取得准入资格后，严格按照

实验操作规程或实验指导书开展实验。

（二）学校、学院、实验室教育培训中未覆盖到的内容，实验

室人员应在实验室（课题组）负责人或项目负责人（含教学课程任



课教师）指导下，主动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其安全风险和防控、防

护措施，将安全风险降至可接受范围，方可开展实验。

第六条 所有新入职教职工、新入学学生均应完成学校或学

院、实验室层级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并完成相关考试、培训

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所有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在

职教师、在读学生须按照学校实验室安全培训计划，定期参加实

验室安全教育培训或宣传活动。

第七条 教师获得实验室安全准入资格条件：

（一）参加学校组织的、与教学或研究内容相关的实验室安全

培训；或参加学院组织的实验室安全教育与培训，通过实验室安全

考试，并签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

（二）主动识别、评估、防控实验室安全风险，或接受实验室

层级安全培训或风险告知。

第八条 学生获得实验室安全准入资格条件：

（一）参加学校组织的、与教学或研究内容相关的实验室安全

培训；或参加学院组织的实验室安全培训及实验室安全考试且成绩

合格，并签订实验室安全承诺书；

（二）参加实验室层级安全培训、演练，接受项目风险安全告

知。



第九条 其他进入实验室的人员应当遵守实验室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接受实验室层级安全培训、风险告知，经实验室

（课题组）负责人同意后，在实验室人员陪同下才能进入实验室。

第十条 对存在突出安全隐患被封停的实验室，全员须参加实

验室安全再培训，再培训合格后方可重新开启实验室。

第十一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可采用校内培训或校外培

训形式。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国家、天津市颁布的与实验室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

（二）学校实验室安全相关规章制度；

（三）实验室人员岗位职责，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

（四）危险化学品、生物和实验动物、实验室用压力容器，

放射源和射线装置、激光、强磁、水电、仪器设备、防护用品等

相关安全知识；

（五）应急处置、急救等相关知识及应急演练；

（六）其它实验室安全相关知识。

第十二条 管理和使用危险化学品（含剧毒、易制毒、易制

爆、气体等）的人员须参加危险化学品专业知识培训，培训合格

后方可上岗。管理和使用实验室用特种设备的人员须参加特种设

备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资格培训，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医学院实验室安全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原《南开大学医学院实验室技术安全教

育培训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南开大学医学院 2025 年 5月 2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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